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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接受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(国发(2014)43

号)、《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

预〔2018〕161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209号）、《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33号）、《关于印发

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号）、《关

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

〕8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61号）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出

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特作如下说明：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委

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

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。委托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

，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。

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，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

发表意见，并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资产评估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意见

。

一、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

（一）债券名称：2025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(二十七期)。

（二）发行人：山东省人民政府。

（三）发行品种：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。

（四）债券期限：7年。

（五）发行金额：本期债券中本项目发行10000.00万元。

（六）信用级别：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

公司综合评定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A，该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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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。

（七）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

期内固定不变。

（八）还本付息方式：在债券存续期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

性偿还本金。

（九）发行方式：招标发行。

（十）发行对象：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、证券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

（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。

（十一）税务提示：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

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3〕5号）规定，企业和个人

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商河县许商综合片区(七期)棚改旧改项目A区。

（二）立项单位

本项目的立项单位为商河城镇开发置业有限公司，经本所律师查询
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商河城镇开发置业有限公司；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3701260690010601；法定代表人：杨志磊；成立日期：2013

年 05月 16日；注册资本：31789.000000万；登记状态：在营（开业），

企业住所：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鑫源路建行办公楼二楼。经营范围：旧

城村改造、城镇开发项目投资；保障性住房项目投资、建设及运营；

房地产开发、销售；建设项目管理咨询；政府特许项目经营管理；建

筑工程施工总承包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、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

业承包、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、城市及

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，登记状态：在营企业。

(三)项目规划审批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

3

1、2021年2月10日，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济南市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、济南市财政局、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《关于公布济南

市2021年省级棚户区改造计划项目清单的通知》,编号：济建发【2021】

5号，项目列于其中。

2、2021年7月27日商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《关于商河县许商

综合片区(七期)棚改旧改项目A 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, 编号：商

发改[2021]45号，同意实施本项目。

3、2021年9月30日，商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不动产权证书》, 编

号：鲁(2021)商河县不动产权第0012795号、第0012656号、第0012794

号。

4、2021年10月28日，商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

可 证 》 , 编 号 ： 地 字 第 3701102021068 号 、 3701102021069 号 、 

3701102021070号。

5、2021年11月1日，商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》 ,编号：建字第 3701102021092号、第 3701102021093号、第

3701102021094号。

6、2022年1月10日，商河县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商河县许商综合片

区(七期)棚改项目A区建设项目还款来源的说明。

7、2022年2月25日，商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《建筑工程施工许

可证》,编号：370126202202250201(2022071) 、370126202202250301(2022072) 、

370126202202250401(2022073)。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

根据项目备案证明，项目位于青年路以南、商中路以东、新兴商亚

街以北，田园路以西。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。本项目规划用地面积

113477.43平方米(约170.22亩),总建筑面积259653.9平方米，其中：地上

建筑面积195788.2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63865.7平方米。项目分为三处

地块，其中地块一位于青年路以南、商中路以东、新庄街以北兴隆街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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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，总建筑面积102196平方米，地上建筑面积76407平方米，主要建设住

宅楼13栋、配套建筑2栋；地下建筑面积25789平方米，主要建设车库及

附属设施。地块二位于新庄路以南、商中路以东、新兴商业街以北、兴

隆街以西，总建筑面积66734.6平方米，地上建筑面积50654.4平万米，

主要建设住宅楼8栋，配套建筑1栋；地下建筑面积16080.2平万米，主要

建设车库及附属设施。地块三位于田园路以西、青年路以南、兴隆街以

东，新庄街以北，总建筑面积90723.3平方米，地上建筑面积68726.8平

万米，主要建设住宅楼10栋、配套建筑2栋；地下建筑面积21996.5平万

米，主要建设车库及附属设施。

（五）项目建设期限

根据《项目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预计工期为2021年11月至2025年

12月。

三、本期债券发行有关机构及相关文件

（一）信息披露文件

山东省财政厅为本次发行编制了《信息披露文件》，《信息披露

文件》包含了债券基本情况、发行方式、募集资金投向说明、信用评

级情况、地方财政状况、经济状况、地方政府债务状况，并附列了募

投项目情况汇总表，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。

（二）信用评级报告

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新世

纪”）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信用评级报告》，本次发行的债券信用级

别为AAA。

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，上海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

管 理 局 核 发 的 《 营 业 执 照 》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310110132206721U）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《证券市

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》,上海新世纪为在中国境内工商注册且具备

证券市场资信评级资质的中介机构。本所律师认为，上海新世纪具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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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资格。

（三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

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容诚会计师事

务所”）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。

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北京市西城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1020854927874）以及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

证书》，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《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》。本所律师

认为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资格。

（四）法律意见书

经本所律师自查，本所现持有上海市司法局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

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31310000425097645G），经办律

师均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《律师执业证》，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

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。

四、潜在风险评估

（一）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

项目选址风险：如果拟建项目的场地地质不稳定、不可靠，可 

能影响项目建设顺利推进，或者引起建筑物损坏。将会对项目造成 

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。

投资方面风险：根据棚改旧改项目的要求，场址内各功能都要齐

全，从规划到施工过程及项目前期工作都将投入大量资金，特别是施

工阶段，项目投资有集中的特点，一旦资金来源中断，或供应不足将

直接影响到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
工程方面风险：如果未对地质、水文状况进行认真详细的勘察 

就进行施工，将导致工程量增加，项目施工及运营过程中用水较困 

难，给本项目带来较大经济损失。

（二）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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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出让收益达不到预期风险。项目偿债来源是土地出让收益， 

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、监管、财政、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  

控政策的变化会导致对未来土地出让计划和出让收入的判断不准确、 

项目进度以及项目整体现金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。整体  

现金流测算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偏，项目资  

金投入和现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1、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主体资格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。

2、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已经主管部门立项，符合国家产业政

策。

3、项目立项单位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具备项目单位主体资格。

4、本次发行的《信息披露文件》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。

5、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用评级机构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

所均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，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，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

效，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

的而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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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《2025年山东省政府专项

债券(二十七期)济南市商河县许商综合片区(七期)棚改旧改项目A区法律

意见书》之签署页)

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(公章)  

          

负 责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 办 律 师 ： 周庆春

经 办 律 师 ：杨博韬

二0二五年六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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